
□陶家平

去年2月 ， 做煤炭生意的杜
先生向王先生借钱30万元， 碍于
多年的交情， 王先生推脱不掉，
便将自己辛苦积攒的30万元钱借
给了他。 可没想到的是， 杜先生
在借款到期后， 以生意失败， 四
处欠债， 没钱为由一直不还款。
前两天， 王先生从同学李某口中
得知 ， 杜先生曾借款30万元给
他， 但借款到期后， 杜先生并没
有催要， 并表示只要杜先生来要

钱就还给他。 王先生找到杜先生
让他去找李某要钱， 但他不去。
王先生遂咨询自己该怎么办？

说法：
本案涉及到法律上的代位权

问题。 所谓代位权是指因债务人
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 危及债权
人债权实现的， 债权人可以自己
的名义代替债务人行使债务人债
权的权利。 代位权的行使必须符

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债权人和
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和次债务人都
存在合法有效且已到期的债权债
务关系； 二是债务人怠于行使对
次债务人的债权； 三是债务人怠
于行使对次债务人债权的行为致
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 四是
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不具有
人身性。 《合同法》 规定： 因债
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 对债
权人造成损害的， 债权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
行使债务人的债权。

本案中， 两个债权均合法有
效且已到期的债权债务关系， 杜
先生怠于行使对李某的债权， 致
使王先生对杜先生的合法债权无
法实现 ， 符合代位权行使的条
件， 王先生可以以李某为被告，
以杜先生为第三人， 以代位权纠
纷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李
某直接向王先生还款。

债务人不收到期外债 债权人可“越俎代庖”

典型案例：
前不久， 家住延庆的张女士

到某美发店剪头发， 本来就是想
简单的修理一下， 没想到美发店
员工强烈推荐张女士顺便染一下
头发， 正好有合适的染发套餐，
张女士心动不已， 听从了美发店
员工的意见进行染发。

张女士染发后回到家中时 ，
发现耳朵边起了许多红疹子， 感
觉自己过敏了， 于是， 张女士来
到美发店找经营者要求赔偿， 经
营者看到张女士的情况后拒绝赔
偿。 认为张女士过敏与染发剂无
关， 也有可能是张女士对别的东
西过敏引起的。

无奈之下， 张女士来到延庆
工商分局香水园工商所进行投
诉。 工商干部在了解到张女士的
情况后， 立刻来到美发店实地进
行调解， 经过工商干部耐心细致
地调解， 最终， 经营者愿意赔偿
消费者180元钱作为补偿。 消费
者张女士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在美发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选择正规美发店。 消
费者在选择美发店时， 要进店查
看该店是否有营业执照、 健康证
等 。 资质齐全才是正规的美发
店。

其次 ， 在让美发人员洗发
时， 最好先与美发员工沟通， 自
己是否有过敏史， 选择洗发、 烫
发产品时， 要看该产品是否有中
文标识、 出厂日期、 保质期、 厂
名、 厂址等内容。 许多美发店推
荐顾客使用没有中文标识的 “洋
品牌” 产品， 其实这类产品鱼龙
混杂。 如果有的消费者存在过敏
史， 在使用新的染发、 烫发产品
前， 应该先做皮试。

最后， 消费者在交款后， 要
留存盖有公章的收据， 以便产生
纠纷时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
益。 消费者在无法解决消费纠纷
时， 可以到工商部门进行投诉维
权。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
们的审美水平也日渐增长。 现如
今， 形形色色的美容美发店里承
载着无数爱美人士对美丽的不懈
追求， 但是切记美容美发服务存
在一定的风险。 近日， 延庆工商
分局香水园工商所就接到一起关
于染发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的投
诉。 在工商干部的调解下， 经营
者赔偿消费者张女士180元钱。

顾客染发后过敏
工商援手帮解决

马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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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员工受伤诉公司索赔
单位称其超龄拒担责

张某 ， 女 ， 1962年11月7日
出生。 2011年5月19日张某进入
公司 ， 担任清洁工作 ， 并签订
《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为2011年
5月19日至2012年5月9日 。 2012
年4月27日， 公司与张某续签劳
动合同 , 约定续订合同期限为
2012年 5月 20日至 2014年 5月 19
日， 劳动合同其他内容维持原合
同不变 。 2013年 3月 19日 （ 56
岁）， 张某因工受伤， 并于同年5
月返回公司工作 ， 最后工作至
2014年5月19日。 张某在职期间
公司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2013年12月13日，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出具 《工伤认定
书》， 认定张某于2013年3月19日
发生的事故为工伤。 2014年2月
14日，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
《鉴定结论书》， 鉴定结论为张某
因工致残程度十级。

2014年5月19日 ， 公司向张
某出具 《终止通知书》， 大致内
容为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性
法规所规定， 你已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 故公司将于2014年5月20
日正式与你终止关系。” 张某当
日拒绝在 《终止通知书》 签字。
2014年5月22日， 公司出具退工
证明,载明 “张某， 女， 全日制，
现于2014年5月19日合同终止。”

2014年5月31日 ， 张某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
求公司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3376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14076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14076元。 仲裁仅支持了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23376元的请求，
对于张某的其他请求均不予支
持。 张某不服仲裁裁决， 遂诉至
法院， 请求判决公司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

法院判决
终审支持员工诉求
单位依法支付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对
于张某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 ，
张某于1962年11月7日出生 ， 自
2012年11月7日起， 张某已达法
定退休年龄 （55周岁）。 根据相
关规定， 因工伤人员退休或者死
亡使劳动关系终止的， 不享受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故张某提出的该
项诉讼请求， 于法无据， 原审法
院不予支持。 据此， 原审法院于
2014年8月27日作出判决 ： 驳回
张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 张某
不服 ， 提出上诉 ， 要求撤销原
判， 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 依照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招
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
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根
据本案查明的事实， 张某于2011
年5月19日进入公司工作， 双方
签有劳动合同 ， 至2012年11月7
日起， 张某已达法定退休年龄，
但是公司未与张某解除劳动合
同 ， 继续留用 ， 未办理退休手
续， 应按劳动关系处理。 2013年
3月19日， 双方处于劳动关系存
续期间， 张某因工受伤， 应当享
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据此， 二审

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求。

律师分析
即使员工达到退休年龄
未办退休仍属劳动关系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 劳
动者已达退休年龄， 但未办理退
休手续， 公司继续留用， 双方形
成的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 第44条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养老保险待遇，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 (关
系 ) 终止 ”。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21条又规定 “劳动者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合同终
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三）》 第七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
员发生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 应按劳务关系处理”。
综上， 法律、 行政法规、 司法解
释对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无法
享受养老待遇的人员究竟是按劳
动关系还是按劳务关系处理并未
作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存在较
大争议。

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一般
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第一种情形， 对于劳动者已开始
依法享受基本养老待遇的， 应严
格按上述司法解释三的规定， 劳
动者与用工单位发生争议， 按劳
务关系处理； 第二种情形， 对于
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但用人
单位未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仍继续
用工 ， 未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的， 按劳动关系处理； 第三种情
形， 对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且用人单位与其已解除劳动关
系， 但因劳动者社会保险费缴费
年限不够， 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 劳动者只要依照 《社会保

险法》 有关规定补缴社保费后即
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其再就业
与用工单位发生争议的， 按劳务
关系处理。

本案即属于上述第二种情
形。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企业女
职员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 职
员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用人单
位可以依法终止与劳动者之间的
劳动合同。 但是， 用人单位未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 继续留用， 且
未办理退休手续， 则法院可以由
此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仍属于
劳动关系 ，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
间， 劳动者因工受伤， 应当享受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律师建议
发现员工达到退休年龄
单位最好及时办理退休

1、 用人单位在签订或者续
签劳动合同时， 应当要求职员提
供身份证明， 如果发现职员已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 应当及时出具
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书。

2、 如果用人单位因特殊原
因还需继续聘用该退休人员， 为
避免发生其他纠纷， 应及时督促
劳动者办理退休手续之后， 再予
以聘用。

3、 用人单位新聘用已达退
休年龄人员的， 应及时与其签署
聘用协议书， 并及时核实其是否
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或是否
可以在补缴社保费后即可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 以事先掌握双方用
工关系的性质， 事先做好用工风
险预防措施。

4、 对于无法缴纳工伤保险
的退休人员， 应及时缴纳雇主责
任险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险
种， 以降低用人单位相应的法律
风险。

56岁女工维权半年终审胜诉
工作中受伤索赔被指超龄

□李居鹏 吴松律师： 超出退休年龄未办退休仍属劳动关系

�劳动者虽达退休年龄， 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 单位继
续留用的， 应按劳动关系处理。 退休人员因工受伤， 仍享
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用人
单位不得以劳动者已达退休年龄， 拒绝支付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